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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背景
2024年，我县根据国务院【第590号令】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，制定《岫岩满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并实施，因原办法部分条款已不能适配新形势下的征收工作实际。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，根据国务院【第590号令】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的核心规定与立法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征收工作需要，对2024年《实施办法》的基础上，重新修订新的实施办法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岫岩满族自治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共分为总则、确定征收范围、作出征收决定、落实补偿政策、补偿协议、补偿决定及强制执行、审核监督及附则共八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“总则”明确本办法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、主体部门、实施部门等纲领性问题，明确各职能部门工作内容和职责。
第二部分“确定征收范围”主要是规定了实施征收的前期工作的程序要求：包括制定规划、摸底调查、作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、保障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、对未登记的房屋进行认定和处理、 发布严禁实施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公告和停办相关手续等。
第三部分“作出征收决定”主要是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并公告、征求公众意见及修改、向社会征求意见及部门审核意见后，由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
第四部分“落实补偿政策”，主要是选取评估机构流程，详细阐述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、临时安置补偿、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及奖励政策，为确保被征收人顺利安置提供有力保证。
第五部分“补偿协议”约定补偿协议履行义务。
第六部分“补偿决定及强制执行”补偿决定是政府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，核心是解决补偿协议无法达成的问题，强制执行是落实补偿决定的法定手段。

第七部分“审核监督”和第六章“附则”，明确提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过程中，各职能部门的监管和监督，对实施办法施行日期进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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